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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0 年 度 勞 工 部 勞 動 力 發 展 署 就 業 學 程 計 劃 

招生簡章 
主辦單位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 

招訓字號： 

訓練單位：國立中興大學 

Google 認證與視覺行銷應用 216 小時+120 小時職場實習  

課程 

內容 

一、專精課程-162 小時 

1.Photoshop  

2.Illustrator 

3.商業攝影 

4.智慧財產權與免費合法資源 

5.版面美學與格線編排系統 

6.視覺行銷稿設計專題 

7.Google 數位行銷概論 

8.電子商務與網站平台企劃實作 

8.行銷內容與文案撰寫 

10.Google 廣告投放實作 

11.Google 數據分析與指標解讀 

 

二、核心課程-54 小時 

1.工作價值與工作願景 

2.群我倫理與績效表現 

3.專業精神與自我管理 

4.職場與職務之認知與溝通協調 

5.工作團隊與團隊協作方法 

6.職場夥伴關係與衝突管理 

7.職場環境的學習與創新 

8.價值概念與成本意識 

9.問題反映與分析解決 

10.勞動權益與職業道德 

 

三、職場實習-120 小時 

1.各企業實習 

計劃目標 

① 增強數位行銷媒體實作技能：讓學生擁有別人帶不走的職場就業能力，補強

一般大學較科大所不足實務技能。 

② 結合考照：結合 Google 數位行銷認證考證，輔導學生參加取得專業證照，

為就業面試加分。 

③ 職場實習體驗：預計在寒假期間，將上學期課程講授知識，在實習場域進行

演練，由企業提供專案案例，加入小組學習，使學生瞭解社群媒體與數位行

銷產業操作模式，運用課程教導方式實踐。 

④ 加強與地方產業互動與就業媒合：與地方產業建立長期合作關係，大幅度提

高學生至各大知名產業就業機會，成為學程結訓品質保證並使參訓學生可贏

得就業先機。 

⑤ 實習人力轉為企業需要即戰力：透過實地學習，能有效運用在職場上，讓學

生順利進入職場就業，並協助業者找尋良才，落實就業設立的目標。  

課程後 

學生修習全部課程，並參與實習及職場體驗活動後，其出路範圍甚廣。除了可從事

本系既有課程所培訓之職務工作外，亦可從事下列職務工作： 

擔任各產業別之廣告行銷人員、行銷業務人員、編輯文案人員、文案企劃人員、活

動企劃人員、自行創業。 

招訓 

對象 

全校各系大三、大四（含大五，並包括進修部）以上，研究所二年級（含）以上 

《行銷學系》與《企管學系》在校日間部、進修部大學生為優先錄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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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練 

日期 
110 年 11 月起~ 111 年 08 月 

上課 

時間與地
點 

1. 周四：晚間 18:30-21:30 

週六：早上 9:00～12:00，下午 13:00～16:00，每週共 10 小時。 

2. 訓練期間如遇颱風等天然災害停課後需擇期補課，補課期間視同正常上課，參

訓學員因故未到課者，應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。 

3. 採用實體與線上方式交替上課。 

4. 綜合大樓 8-13 樓 

報名 

資訊 

1.報名方式：登入官網線上報名。 

2.報名文件：報名表、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3.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26 日（二）截止，並於 110 年 10 月 30 日

（六）辦理甄試，經甄試合格後通知錄訓。 

4.報名電話：04-22870840 （程小姐、尤小姐） 

5.說明會：10 月 20 日（三）晚間 18:00-19:30 

訓練 

費用 
本課程無須支付費用。 

學習與實
習獎勵機

制 

本就業學程符合校內之高等教育深耕計劃完善就學協助機制專區 

符合資格者，可申請下列相關 證照補助/實習補助金 

【取得專業證照輔導】及【實習輔導】及 【專業職能訓練輔導】 

生涯發展中心>高等教育深耕計劃完善就學協助機制專區>學習輔導與獎勵>就業

力輔導 網址： https://reurl.cc/yeg3e8 

甄選 

機制 

1.甄選方式：筆試+口試 

2.筆試內容：（見官網：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 https://www.iciil.nchu.edu.tw/） 

結業證明 學員完成全期訓練（課程於實習）者發結訓證書（由本單位及實習企業發出） 

就業媒合
計劃 

盼學員結訓後得以順利就業，將彙整 104、1111 等人力資源網站相關征才資訊，

提供學員參考，並邀請相關企業部門參與學員專題成果發表，媒合企業與學員，

為明年創造更多就業機會。 

注意 

事項 

1.學員報到當天未報到或未能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繳費，以棄權論，不得異議。 

2.報名受訓資格如有不實，學員應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
3.正取學員若確定參訓，每人預收保證金新臺幣 1000 元，課程（含實習）結束後，

並在參訓期間請假時數未達 21 小時（含）以上，於結訓當日全數無息退還。 

4.若參訓者再參訓期間請假時數超過 21 小時（含）以上，將被離訓，並不歸還保證

金。 

經費來源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，國立中興大學 

補助單位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

委辦單位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廣告 


